外籍商务人士申办来榕专项签证便利邀请函

相关要求

一、办理材料

1.申请函（内容包含邀请单位基本情况、双方业务往来情况、受邀人基本信息、来访事由等）。

2.声明书（一式二份）。

3.《外籍商务人士来闽专项签证便利邀请函申请表》（一式二份）。

4.受邀外籍商务人士护照页、三次来华签证页和出入境盖章页复印件（一式二份），护照有效期须半年以上；若受邀人士需携带配偶、子女，应一并提供其配偶、子女的护照页复印件（一式二份，护照有效期要求同上）及相关佐证资料。
5.邀请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式二份）。
6.邀请单位连续三年纳税及连续三年为员工缴交社保凭证。

7.购销合同、海关进/出口报关单及海运提单或海外雇员劳动合同及工资支付凭证。

每份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后提交。

二、办理流程

1.邀请单位按照上述要求准备材料，向单位注册地所在政府外办提出申请，经属地县（市）区外办初审通过后提交至福州市外办。

2.福州市外办对邀请单位相关资质和受邀外籍商务人士有关情况进行审核，通过审核后函报福建省外办。

3.福建省外办审批通过后，为外籍商务人士签发专项签证邀请函。

4.凭借专项签证邀请函，受邀外籍商务人士及其配偶和子女可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5年多次、停留期为180日的M字或相应类别签证。最终获批情况以中国驻外使领馆签批结果为准。

三、办公时间

法定工作日

上午8:30-12:00，下午3:00-6:00（6月至9月） 

上午8:30-12:00，下午2:30-6:00（其他月份）

四、各单位联系方式

1.福州市外办：福州市仓山区南江滨西大道193号东部办公区6号楼812室，0591-87552455。
2.鼓楼区外办：福州市津泰路98号鼓楼区政府5号楼3层，0591-87552245。

3.台江区外办：福州市台江区台江路88号区委大楼16楼，0591-83813800。

4.仓山区外办：福州市闽江大道236号仓山区政府四楼423，0591-83139832。

5.晋安区外办：福州市福新中路128号晋安区政府大楼1号楼505室，0591-83640461。

6.马尾区外办：福州市江滨东大道168号，0591-83680210。

7.长乐区外办：长乐区文武砂街道文松路666号2号楼1015室，0591-28928513。

8.福清市外办：福清市玉屏街道一拂街28号机关大院3号楼6层，0591-85655776。

9.闽侯县外办： 闽侯县甘蔗街道交通路2号县政府大院1号楼2层，0591-22079966。

10.连江县外办：连江县凤城镇八一六北路81号县人民政府，0591-62999170。

11.闽清县外办：闽清县梅城镇西门街50号县政府大楼3层，0591-22375032。

12.罗源县外办：罗源县北大路15号县政府大院，0591-26821580。

13.永泰县外办：永泰樟城镇县府路1号县政府办公大楼四层，0591-24855628。

14.福州高新区党政办：闽侯县上街镇科技东路3号创新园1期1号楼管委会304室，0591-38265875。
